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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able 
水務署  

邱國鼎署長 
Dear  
Sir or Madam: 

灣仔吿士打道 7號

入境事務大樓 43樓

Tel: 2829-4400  2854-5000
Fax: 2509-0577 2802-7333

ceo@ceo.gov.hk  www.wsd.gov.hk 
本人林哲民, D188015(3)  有關貴水務署的檔號為：3532497429 of 9447339569 
就因本於2023.2.15日看到了貴水務署的一封截水通知書,本人也要於2023.2.21日去信閣

下，也在 www.ycec.net/DCMP254/230221.pdf 可見之因由的來龍去脈已令邱署長您一清二楚, 且
由於您2023.3.09日的回覆也在 ycec.sg/DCMP254/230309.pdf 可見本水費按金尚有$1,244.12餘額，
亦即見證本人並無去删除本帳户，且租客不得違租約及更不見貴署有為租客另立供水錶！ 

因此也在 ycec.sg/DCMP254/230311.pdf 可見本人也要再於2023.3.11日再去信令邱署長您更
清楚，即務必要提供如貴水務署有為本租客另立水錶供水及水費單之證據，特别是本單位有两

個水錶帳號的根據何在？  

但由邱署長您於2023.3.20日也在 ycec.sg/DCMP254/230320.pdf 可見的回覆仍不提供如上有
為本单位設有两水錶帳號根據何在？且更在回覆首段就指：『根據本署的用戶轉名程式，無論

原有的註冊用戶是否已申請終止其用水帳戶, 本署都會處理更改用戶權的申請。這可避免因要

無獲得原有註冊用戶的終止用水帳戶申請，而引致更改供水戶權的申請受到延誤。⋯』, 显然
又在胡說八道，就因如冇水電可用的租客會與本人簽租於嗎？且由Cap.102《水務設施條例》
可見,本註冊用戶並無觸犯O.7-11及O.19規定不得隨便就可終止供水戶權！是否？  

如情况特殊，貴署最多也只能為租客另立一水錶帳號，因此更不得踐踏 Cap.102法規！ 
且更也不得觸犯 Cap.585《土地業權條例》O.28（1）（iii）即凌駕業主之引水權，更不得找

借口只以一面之詞就可詐稱有權截水也同樣觸犯 Cap.212《侵害人身罪條例》O.10, O.14及
Cap.212《香港人權法案條例》O.8的生存權利均可公訴審訊問罪! 

也就因本楼下租客才於2007.3.27日才與本人簽租約，也因本單位分
樓上樓下均有自設分水錶並非無水可用，且租約更清楚指明如租客不

凖時交租，本業主就有權立即關水關電!   
且如右圖可見，今本C-4單位的M10-402684水錶用水量為744,720立方

米始於2007年之前從末換過水錶!  

但從ycec.sg/DCMP254/230309.pdf 可見貴署於2007.3.09日的回覆又
造假而出的終結單副本就亂編假稱為MKP00490249水錶編號！   

也就因以造假本C-4單位賣樓令已在官塘警署報案室面前被破解無疑，但仍要聽從特首辦
的指揮反向逮捕本人,如 ycec.sg/DCMP254/230317.pdf 及 ycec.sg/DCMP254/230322.pdf 可見本人
也要於2007.3.17及22两日去信李家超首特務必要立即處理其違規執法惡對本人的惡作劇！ 
如中華電力也要聽從指揮詐稱本電按金已於於2007年寄出支票且已轉帳退還要截電了，也

在ycec.sg/DCMP254/230222.pdf 可見本人的去信指責下無法提供銀行轉帳證据面目全非！  

也必是如上特首辦的指揮人馬才會告知貴邱署長不該詐稱本水費按金也已轉帳退還，也因

此，貴邱署長也就在其指揮才於2007.3.09日回信吿知本水費按金尚余$1,244.12, 是否？  
但邱署長您於2023.3.20日仍一再自編自演於回覆第2段又再詐稱: 『根據本署記録,本署於

2007 年4月處理新用戶承接上址供水用戶權的申請，你位於上址的用水帳戶（編號：127053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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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終止。本署的電腦發單系統向你發出終結單，並在終結單上加入附註，表示如你不同意

本署終止你用水帳戶，請立即通知本署。本署一直都沒有接獲你的反對。』。 

如上這埸滑稽可笑的惡作劇也再此進一步可見證承認本C-4業主根本並無去申請終結單, 
只是全靠貴邱署長在自編自導！難道本天台辦公室也不要用水？  

   且如在貴水務署官網可見的 <搬出-结束帳户及發還水費按金>規定指明:“當註冊用戶不
再是處所的業主、租戶或住戶時，請通知水務署（下稱本署）結束水費帳戶及申請發還按

金。⋯”, 也在下一頁的申請類別1.更指明:“如前註前註冊用戶未能給予14天預先通知，本

署便不能安排在帳戶結束日抄錄水錶的最後讀數，而終結單會根據估計的用水量結算。⋯”！

難道貴署有可能為簽租約才3天的本租客立即於2007.4.01日結束及更改本水錶帳戶？ 
也即貴署的虚假無實自編自演的謊言也已立即在此一揭即破！是否？  

也就因本C-4單位業權不變, 並無在租約注明認同樓下租客可侵權申請更改水費帳戶, 如
Cap.486《個人資料(私隱)條例》O.2.釋義（1）已清楚指明私隱不能包括侵權行為, 且Cap.486 
O.23(1)更进一步指令務必要在40日內提供改正的即侵權本水費帳戶資料的複本一份！  

即如租客侵權更改供水用戶及結束本人帳戶即屬違租約侵權的行為已非個人私隱，但貴水

務署的回覆繼續詐稱本租客有申請更改供水用戶權及結束本人帳戶等資料因涉及個人私隱不

變提供！但水務邱署長你顯然仍知錯不改簡直又再繼續謊話連篇！是否？  

也即邱署長你已觸犯Cap.284《失實陳述條例》、偽造文書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以及為
物業單位供水正是水務署Cap.102的基本法規不得随意踐踏等罪也已在此進一步確立!  

也如本於2023.02.21日的去信邱署長你也清楚告知已祸害全港3年的瘟疫騙局的罪毒焦
点也在 www.ycec.net/DCMP254/221124.pdf 中可見本也要去信陳國基政務司長揭露此瘟疫騙局
的两大惡作企圖, 特别是也在www.ycec.sg/DCMP254/230218.pdf 可見的本去信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麥美娟局長的投訴中也清楚告知决非本人有錯, 只是勢力強大的江澤民貪婪本獨創設計不

賣自用全球頂端一流在深圳的外資工廠設備搶劫一空後就下令關閉中院大門！ 

但做人就不可缺德如江澤民壞事幹尽留下遺憾在先，也因始於911後本多項國際專利就开
始漂洋過海，但江澤民就怕本人全球出名就全球出击阻止本向各國拿取専利，如去台灣就有台

灣紅衫軍及江澤民字條給陳水扁，去到泰國也有泰國紅衫軍威迫不得給予專利均在本3個網站

上有历史記錄見證在案，但沒用也均已盡知全球也被尊稱本為東方第一聖人，即包括邱署長您

及水務署所有職工的百代子孫後續人人也均必用且是物理療法千年不變的本4大醫學發明，如

不懂感恩圖報事小，但總不該被利用缺德如上惡對本人水電都不給用吧！  

   也就因本水費按金還在，本C-4單位的M10-402684水錶仍常規可用，且暫不論本租客是否有
去更改供水用戶權及貴水務署是否也有違規批凖結束本人帳戶都好，敬請邱署長您馬上即可下

令更正為原本為註冊用戶也易如反掌！是否？  

否則就該認真回覆本去信, 切莫如前就想截水,那就會令本每天的經濟及精神損害加深也

可令如前信所言你個人務必賠償也該加倍! 且此信也該副件政務司長見證是非問責！  

也因此敬請馬上回複本信, 如有疑問請傳真到 3007-8352 或由 6147-7033 手機號直言！ 

謹此, 本信加来信副表共 3頁,稍後也在 www.ycec.sg/DCMP254/230329.pdf or ycec.net可見! 
2023年 3月 29日 

永興工廈 13 字樓 C-4 業主 

副件給陳國基政務司長                              林哲民  
Tel: 2810-2323 3655-5273 Fax: 2882-0099 2804-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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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因由Cap.102《水務設施條例》可見,本註冊用戶並無觸犯O.7-11及O.19規定不得隨便就可終止供水戶權！且更無授權貴水務署如無原註冊用戶同意就可隨意截水終結供水帳單的法律規章在！    也因本單位分樓上樓下均有自設分水錶並非無水可用，也就因本楼下租客才於2007.3.27日才與本人簽租約，貴署有也絶不可能為簽租約才3天的本租客立即於2007.4.01日結束及更改本水錶帳戶!     也就因本水費按金尚有$1,244.12餘額，且本C-4單位的M10-402684水錶仍常規可用，不論本租客有否侵權去更改本註冊供用戶權及貴水務署有否違規批凖結束本人帳戶都好，敬請邱署長馬上下令更正本為註冊用戶也易如反掌!     否則就該認真回覆本去信, 因此不得事先就想違規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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